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

程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管理的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811）、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

金代码：160518）参与了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机械”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的网下申购，上述基金托管人的关联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东亚机械发行的

主承销商，东亚机械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31元/股。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东亚机械于2021年7月11日发布的《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现将本公司上述基金获配信息公

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329 38916.99

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688 35513.28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95� � � � � � � �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1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7号），批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16,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48�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21-060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2,900万元~�4,400万元

亏损:�3,993.55�万元

比上年同期:�27.38%�~�-10.1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734元/股~0.2632元/股 亏损：0.238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预计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90%，但因原材料价格上涨，造

成毛利率同比下降6%；另因汇率变动，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导致本期收入上涨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却基本持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1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蒙娜丽莎 公告编号：2021-096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7月13日上午0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1年7月13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萧华先生主持会议。

5、现场会议地点：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雅典学院会议室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5,

278,323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9,776,390股的69.6180%。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4,601,399股，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9,776,390股的67.0125%。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676,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9,776,

390股的2.6055%。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676,92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409,776,390股的2.6055%。

公司第二届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第二届高级管理人员、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萧华先生、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张旗康先生、萧礼标先生、谭淑萍

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萧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萧华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霍荣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34,6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33,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霍荣铨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邓啟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邓啟棠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张旗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张旗康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萧礼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34,6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33,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萧礼标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谭淑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谭淑萍女士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关天鹉先生、杨望成先生、饶平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关天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关天鹉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杨望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杨望成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饶平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饶平根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黄淑莲女士、严嘉媚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选举黄淑莲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77,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黄淑莲女士当选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严嘉媚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285,234,6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7%；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633,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严嘉媚女士当选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3,625,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05％；反对1,653,08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23,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172％；反对

1,653,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8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同意283,668,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56％；反对1,610,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66,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9189％；反对

1,61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8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283,668,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56％；反对1,6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66,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9189％；反对

1,61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8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石磊律师、周冲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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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在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

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针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公司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0年12月22日至2021年6月2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

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6月24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以下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李建周 2021/1/4至2021/1/15 18,100 28,100

2 蒙政强 2021/1/7至2021/2/9 4,000 4,000

3 黄辉 2021/4/20至2021/4/30 0 31,700

上述3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同时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及其提交的说明，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于知晓本次激励计划之前，其在自查期

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6月24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上述核查对象外，另有33名激励对象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钟建林 2020/12/22至2021/6/11 420,200 379,400

2 杨小华 2021/1/4至2021/6/22 243,510 256,200

3 廖金城 2020/12/23至2021/6/18 116,900 116,900

4 王茂盛 2021/1/8至2021/6/10 64,600 80,900

5 刘艳波 2020/12/23至2021/6/16 58,000 71,300

6 刘兆胡 2021/3/22至2021/6/21 56,600 57,000

7 黄利平 2020/12/23至2021/5/24 54,400 64,500

8 刘凤宇 2021/1/11至2021/5/11 52,500 78,200

9 黎顺谋 2021/1/8至2021/6/16 42,300 61,720

10 张玉林 2021/2/19至2021/6/15 42,000 31,800

11 吴华峰 2021/1/25至2021/4/26 19,500 19,500

12 杨仟厦 2021/1/7至2021/6/10 18,700 40,720

13 吴远炽 2021/1/12至2021/5/7 15,600 15,600

14 罗汶辉 2021/2/9至2021/6/21 14,600 24,050

15 徐电忠 2021/1/4至2021/2/5 13,700 13,700

16 蔡振华 2020/12/30至2021/6/10 11,900 27,300

17 方华隆 2021/3/16至2021/5/25 9,900 4,000

18 罗中明 2021/1/14至2021/4/20 7,400 8,000

19 刘龙 2021/1/13至2021/6/21 6,500 10,800

20 李堃 2021/1/14至2021/5/19 5,100 28,400

21 黄崇儒 2021/2/3至2021/4/19 5,000 10,000

22 李志勇 2021/1/4至2021/4/27 5,000 44,250

23 潘启汉 2020/12/23至2021/6/7 3,700 4,000

24 李凌鹏 2021/5/17至2021/6/21 3,300 0

25 张健 2021/2/4至2021/6/22 3,000 6,000

26 徐开发 2021/1/28至2021/6/16 3,000 1,600

27 张超 2021/1/11至2021/2/3 2,400 2,400

28 梁维霖 2021/1/28至2021/6/21 2,000 1,000

29 李结贤 2020/12/22至2021/2/3 1,100 3,900

30 曾勇 2020/12/25至2021/6/21 800 0

31 李智强 2021/1/4至2021/4/27 700 700

32 杨鹏 2021/3/2至2021/4/6 0 23,000

33 李俊达 2021/3/18 0 6,500

经公司核查，上述33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根据其提交的说明，称

其上述股票交易基于本人对本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及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本人买卖期间未参与本激励计划的筹划、论证、决策工作，在本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前本人未知悉本

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本人泄露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本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本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上述股票交易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

关。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

度；公司本激励计划筹划、论证、决策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限定内幕信息人员的

接触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

漏的情形；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

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部分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通过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而不当得利的

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个人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说明。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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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期限，现场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后在公司办公楼二

楼雅典学院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全体董事共

同推举萧华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全体监事、拟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萧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萧华先生简历详见2021年6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霍荣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霍荣铨先生简历详见2021年6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萧华（主任委员）、霍荣铨、邓啟棠、张旗康、萧礼标、谭淑萍、杨望成、饶平根、关天

鹉。

（2）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杨望成（主任委员）、饶平根、萧礼标。

（3）审计委员会：关天鹉（主任委员）、饶平根、张旗康。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2021年6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核， 董事会同意聘任萧礼标先生为公司总裁

（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萧礼标先生简历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载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邓啟棠先生、刘一军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邓啟棠先生、刘一军先生简历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载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谭淑萍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

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谭淑萍女士简历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载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旗康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张旗康先生简历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载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并经全体与会董事充分协商，董事会同意聘任向田田女士为公司内审部

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向田田女士简历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劵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宝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刘宝玲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刘宝玲女士简历详见2021年7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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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期限，现场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后在公司办公楼二

楼雅典学院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全体监事共同推举蔡

莉莉女士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选举蔡莉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蔡莉莉女士简历详见2021年6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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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部分董事

任期届满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同意选举萧华先生、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张旗康先生、萧礼标先生、谭淑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关天鹉先生、杨望成先生、饶平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9名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2021年6月23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司2021年7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萧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霍荣铨

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

要求，且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各专门委员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萧华（主任委员）、霍荣铨、邓啟棠、张旗康、萧礼标、谭淑萍、杨望成、饶平根、关天

鹉。

（2）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杨望成（主任委员）、饶平根、萧礼标。

（3）审计委员会：关天鹉（主任委员）、饶平根、张旗康。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陈峰先生任期届满离任， 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专门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陈峰先生通过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19,

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 陈峰先生离任后，其所持股份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作出的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环先生、程银春先生、吴建青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及专门委员会委员。截至本公告日，陈环先生、程银春先生、吴建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董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任职期

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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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部分监事

任期届满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黄淑莲女士、严嘉媚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2021年6月22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职工代表监事蔡莉

莉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2021年6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及《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

届选举的公告》。

公司2021年7月13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同意选举蔡莉莉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

低于三分之一。

二、部分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周亚超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截至本公告日，周亚超

先生通过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 周亚超先生离任后，其所持股份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作出的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陈炳尧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

日，陈炳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任职期

间为公司及监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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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

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萧礼标先生为公司总裁（总经理），聘任邓啟棠先生、刘一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副

总经理），聘任谭淑萍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聘任张旗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向

田田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聘任刘宝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上述人员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况，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张旗康先生、 刘宝玲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1、电话：0757-81896639

2、传真：0757-81896639

3、邮箱：monalisazqb@163.com

4、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轻纺城工业园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总裁（总经理）萧礼标先生简历

萧礼标：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吉林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 主

要工作经历：2004年6月至2011年6月， 任佛山市南海锦绣华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6

至2015年7月，历任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2015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萧礼标先生通过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

4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萧礼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的萧华先生为父子关

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萧礼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副总裁（副总经理）邓啟棠先生及刘一军先生简历

1、邓啟棠：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

学历，高级政工师。 主要工作经历：1998年10月至2015年7月，任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裁；2015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党总支部书记。

邓啟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截至本公告日，邓啟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9,087,67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9.54%；通过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942,86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3%；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7%。 邓啟棠先生与公司董事萧华先生、霍荣

铨先生、张旗康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邓啟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刘一军：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材料学专业，博士学历，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主要工作经历：1998年10月至2015年7月，历任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员、研发部经理、生产技术总经理、副总裁兼广东省（蒙娜丽莎）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主任；2015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兼广东省（蒙娜丽莎）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刘一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通过佛山市美尔

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4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9%。 刘一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属于国家法院

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谭淑萍女士简历

谭淑萍：女，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专科学历。 主

要工作经历：1980年10月至1993年12月，历任佛陶集团石湾人民瓷厂行政科员、会计、财务副经理；1994

年1月至1997年8月，任兆峰陶瓷（佛山）有限公司财务经理；1997年8月至1998年10月任佛山市利玛贸

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1998年12月至2004年12月任佛山市鸿业陶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5年1月至

2015年6月，历任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财务经理；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任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2018年7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谭淑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通过佛山市美尔

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9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6%。 谭淑萍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谭淑萍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董事会秘书张旗康先生简历

张旗康：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师范系绘画专业，大学专科

学历。主要工作经历：1998年10月至2015年7月，历任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副总

经理、董事；2015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党总支部副书记。

张旗康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截至本公告日，张旗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9,087,6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54%；通过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942,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7%。张旗康先生与公司董事萧华先生、

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旗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内审部负责人向田田女士简历

向田田：女，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会计专业，本科学

历。 主要工作经历：2014年11月至2017年4月，在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任审计专员；2017年5

月至2019年12月，任公司内审部主管；2020年1月至今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向田田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证券事务代表刘宝玲女士简历

刘宝玲：女，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主

要工作经历：2014年4月至2016年9月，在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助理；2016年10月

至2018年3月，在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专员；2018年4月至2020年12月，任公司证券事务

专员；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证券部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刘宝玲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宝玲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918� � � � � � � � � � � �证券简称：蒙娜丽莎 公告编号：2021-103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任董事、监事认购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事项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了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并重新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鉴于

公司正在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新任独立董事杨望成、饶平根、关天鹉以及新任监事蔡莉

莉、严嘉媚现就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认购及减持相关事项分别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不存在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计划或安排；

2、本人亦不会委托其他主体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不存在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4、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人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包含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亦无任何股份减持计划或安排（如适用）。 ”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 � � � � � �证券简称：ST新海 公告编号：2021-054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总调查字211229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 � � � � � �证券简称：ST新海 公告编号：2021-055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700万元–900万元 盈利：47.6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51元/股–0.0065元/股 盈利：0.000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上期增幅近30%，其中IDC数据中心业务增幅达到46%,亏损主要是因为计

提减值和投资亏损。

本期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准备970万、投资收益亏损680万,共计1650

万。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准，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7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81� � � � � � �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2021-036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3月3日、2021年1月7日召

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

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上述事项分别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4日、2021年1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视觉中国：关于增加经营

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视觉中国：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近日，公司完成了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常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608117856C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禾香路123号6号楼一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廖杰

注册资本：70057.7436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4年05月2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摄像及视频制

作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图文设计制作；摄影扩印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财务咨询；版权代理；物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发布（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人工智能应

用软件开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425� � � � � �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1-49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7月12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秦悦

民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函。

秦悦民先生因个人原因，现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第八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秦悦民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悦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秦悦民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为8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秦悦民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独立

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或者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秦悦民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深入公司实地调研，积极出席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前主动了解并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会议

上认真审议每项议案，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了董事会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 同时，

秦悦民先生认真发表各项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广大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秦悦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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